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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高 雄 餐 旅 大 學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會議紀錄 

 

時    間：109 年 6 月 4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30 分(接續行政會議後召開)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六樓行政會議室 

主    席：孫代理校長路弘 

出席人員：詳如附件簽到表 

紀錄：朱彥蓉 

議    程： 

壹、 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好！因稍早會議有其他議題需迫切討論，故延遲本會議召開時

間。請業務單位開始進行前次會議紀錄執行情形確認。 

貳、 前次會議紀錄執行情形確認 

一、 前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計有 2 案。 

前次會議決議案追蹤執行情形 

（持續追蹤 0 案；解除追蹤 2 案；合計 2 案）    109.6.4 

項

次 
提案內容 

提案

單位 
決議後執行情形 追蹤建議 

1 

確認「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校校園保護智
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
小組」宣導成果表與
活動紀錄表 

 

決議： 

請研發處於活動辦理
完成後提供活動紀錄
表予圖書資訊處承辦
同仁彙整資料，餘照
案通過。 

圖書

資訊

處 

研發處於 108 年 12 月 25 日活

動辦理完成後業依期限內回覆

執行成果。 

解除追蹤 

2 

確認「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校校園保護智
慧財產權宣導及執               

行小組」宣導計畫表 

圖書

資訊

處 

(1) 依教育部 109 年 2 月 26 日

臺教高通字第 1090028791

號函、2 月 27 日臺教高通

解除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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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 1090028810 號函及 4

月 16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054600 號函示，請各單

位加強宣導「校園保護智慧

財產權觀念」，並落實執行

「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

動方案自評表」檢核指標。 

(2) 因應防疫期間政策，有關

108-2 學期智慧財產權宣

導活 動，於 2 月 14 日公

告相關單位如無法如期舉

辦原訂相關活動，可適時調

整宣導方式。 

(3) 本處除了於 109 年 2 月 26

日以 E-Mail 方式提醒各單

位外，4 月 30 日高餐大圖

字第 1090002732 號函諒

達，請單位依計畫期程執行

相關宣導活動，並於 5 月 14

日以 E-Mail 方式提請各相

關單位提交 108-2學期執行

情形回覆，並將成果提案於

本次會議追蹤。 

二、 前次會議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無。 

參、 單位業務報告： 

一、 本校智慧財產權專區新網頁已建置完成，將不定期更新連結與資

訊，網址：http://lic.nkuht.edu.tw/p/412-1007-1371.php，路徑如下： 

1. 本校校首頁(最下方區塊)/個資與智財權專區 

 

2. 本校校首頁/行政單位/圖書資訊處/高手秘笈/智財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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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單位辦理新聘教師徵選或講座、活動時，承辦單位如有錄影

(音)、攝影、或需將相關影像(音)檔上傳至網頁供同仁檢閱、委員

審查，或在網路直播等行為，請務必經當事人同意。本處業已公告

相關「授權同意書(範本)」供各系科所單位使用，內容可依現況調

整。提醒各位同仁，在未經當事人同意而上傳相關影像(音)檔公開

播放時，會有侵權疑慮，表單下載路徑：校首頁/行政單位/圖書資

訊處/高手秘笈/智財/表單下載/授權同意書，如附件 1。 

三、 本處擬於 109 年 7 月 8 日(星期三)上午 10:00~12:00 辦理講座，主

題：「網路資源的運用、智財教學研究及 CC 資源取得」，邀請國立高

雄大學法律系周伯翰教授蒞校指導，請協助將訊息帶回各處室，歡迎

教職員踴躍報名參加。 

四、 主管機關來文宣導資訊如下，業已公告於本校校園資訊入口網與智

慧財產權網頁專區： 

(一) 依教育部 109 年 2 月 26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028791 號函辦

理，並會辦相關單位(教務處、學務處、軍訓室、各學院)知

悉，旨為加強宣導校園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並積極輔導、提

醒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勿非法影印書籍、教

材，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請協助宣導，圖書館 2 樓有設置

「二手教科書贈送平台」，歡迎有需求之學生多加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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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教育部 109 年 2 月 27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028810 號函辦

理，旨為有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建置「教師授課著作權錦

囊」宣導資料，提供教師參考使用，以建立正確之著作權觀

念，並會辦相關單位(教務處、研發處、人事室、產學營運總

中心、共教會及各學院)知悉。另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已上載相

關資訊於網頁（http://www.tipo.gov.tw/），取得路徑為：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網站首頁/著作權/著作權主題網/著作權知識+/校

園著作權/教師授課著作權錦囊，請多加參考、運用；本處亦

將相關網頁連結掛載於本校智慧財產權專區，路徑：校首頁/

行政單位/圖書資訊處/高手秘笈/智財/相關網站連結，供參考

運用，網址：http://lic.nkuht.edu.tw/p/412-1007-1371.php。 

(三) 有關教育部 109 年 4 月 16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054600 號

函，旨為適值防疫期間，為利學生學習，彈性授課方式如採

線上教學，其相關上傳資料仍應符合《著作權法》之規定，

不得將未經授權之資料上傳教學平台，勿使用電腦或網路非

法下載或複製非經授權之數位形式教科書(e-textbook)，以落

實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工作，並會辦相關單位知悉及協

請賡續辦理相關宣導活動。 

(四) 教育部 109 年 4 月 8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90035996I 號函示，
有關本校 107 學年度「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
之審查意見(如附件 2)，請各單位加強宣導以下事項，並依建
議事項(紅字註記處)辦理： 

項
次 

加強宣導事項 負責單位 

1 

線上教學亦應符合著作權相關規定：適值防疫期間，為
利學生學習，彈性授課方式如採線上教學，其相關上傳
資料仍應符合著作權法之規定，不得將未經授權之資料
上傳教學平台，勿使用電腦或網路非法下載或複製非經
授權之數位形式教科書(e-textbook)。 

圖書資訊處 

ee-learning 平台 

2 
加強影（複）印管理：請以契約明定校園內提供影印服務
之廠商不得從事非法影印，以落實影印管理以遏止校外
教科書非法影印之侵權行為發生。 

總務處 

事務組 

http://www.tipo.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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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加強宣導事項 負責單位 

掃描、影印國內外之書籍，如係整本或為其大部分、化整
為零之掃描、影印，或任意下載、上傳他人論文等，此等
利用行為均已超出合理使用範圍，將構成著作權之侵害
行為，如遭著作財產權人依法追訴，恐須負擔刑事及民
事之法律責任。 

各單位 

3 

不得將未經授權之資料上傳教學平台：依《著作權法》規
定，著作人就其著作專有重製之權利，影印係重製方法
之一，影印他人著作，除有符合《著作權法》第44條至第
65條規定之合理使用情形外，應事先取得著作財產權人
之同意或授權，始符合《著作權法》的規定。請定期檢視
校內教學平臺，對已逾授權之教學資源應立即移除，以
維護著作權人之權益。委員建議： 

除統計教師將課程綱要上傳數位教學平台之外，可依學
院抽檢上傳之教材內容，確認無未經授權上傳他人著作
情形，並公告抽檢情形(不公布受檢課程及教師姓名)，以
達到提醒及保護教師不違反智慧財產權法令。 

圖書資訊處 

ee-learning 平台 

教務處 

圖書資訊處： 

初步建議爾後教師上傳課堂教材時，應註明資料來源(出
處)、授權期間等資訊，包含授課教師本身的著作也請一
併註明，俾利後續平台管理員定期抽查作業。 

主席指裁示： 

本案以圖書資訊處建議辦理。 

4 

請多予運用教師授課著作權錦囊：鑑於數位科技進步、
課堂教學素材多元化之發展下，教師利用與製作教材已
不限於書面形式，為協助學校教師在授課或製作教學教
材時，能合法利用他人著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業更新
「教師授課著作權錦囊」，教育部亦逐年於每學期開學
前，配合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函請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加強
宣導，提供教師參考使用，俾利教師瞭解教材應用涉及
之著作權相關規範。 

教務處 

5 

請持續辦理保護智慧財產權相關宣導活動：各社團、系
(所)、行政單位或師生於參加學校自辦或其他單位辦理之
各類競賽時，應注意各項使用資源(如：多媒體、音樂播
放、美術設計……)所涉《著作權法》問題。又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校園著作權宣導資料已上載該局網站
(http://www. tipo.gov.tw/)，請參閱該局網站首頁/著作權/
著作權知識+/校園著作權。 

學務處、人事
室、研發處、
圖書資訊處、
產學營運總中
心、共同教育
委員會、各學
院及系(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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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加強宣導事項 負責單位 

委員建議： 

活動或講座主題建議以「如何保護教職員生之智慧財產
權」為重點，只要有重視保護自身權利之觀念，就可達保
護他人權利之效果。 

圖書資訊處： 

各單位辦理活動或講座時，請將「如何保護教職員生之
智慧財產權」納為重點之一。 

主席指裁示： 

本案以圖書資訊處建議辦理。 

6 

勿非法擅自以移轉所有權之方法散布著作原件，以免侵
害他人著作權：學生於社群網站(例如：FACEBOOK、隨
意窩、痞客邦等)散布國內、外之影音，如係整部影音或
擷取大部分之影音及對公眾提供可公開傳輸或重製著作
之電腦程式等，此類利用行為均已超出合理使用範圍，
將構成侵害著作權，如遭權利人依法追訴，恐須負刑事
及民事等法律責任，請加強宣導學生尊重智慧財產權，
並積極輔導、提醒學生勿以社群網站非法散布他人著作
(含他人圖片)，以免觸法。 

7 

為提升大專校院師生智慧財產權益之觀念，請將智慧財
產相關知識納入課程內容：為因應知識經濟之發展，培
育智財經營實務人才，請就學校整體課程規劃，引進業
界智財實務專家共同發展，並於校內開設智財專業課程
及學程。 

委員建議： 

建議仍有開設智慧財產權課程之必要，非僅以融入其他
課程方式處理，以求有效落實智慧財產權保護觀念。 

圖書資訊處： 

原建議以「微學分」方式辦理相關課程，包含智財權、性
平、學術倫理、品德教育等，經與通識教育中心討論，本
校目前已停辦微學分方式課程，故仍建議通識教育中心
試辦開設智慧財產權專業課程 

主席指裁示： 

(1) 本案協請通識教育中心辦理，依本校規範於109學年
度試辦開設智慧財產權專業課程1~2門。 

(2) 然每門課程至少須達12人以上選課時，始得開課；如
選課人數不如預期，但接近門檻時，仍協請通識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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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加強宣導事項 負責單位 

考量同意該學期課程之開設。 

(3) 以「微學分」方式辦理相關課程之作法，請通識教育
中心再行評估。 

8 

持續加強校園網路管理：請持續加強宣導及落實「校園
保護尊重網路智慧財產權」，勿使用電腦或網路非法下載
或複製非經授權之數位形式教科書(e-textbook)。並請各
校於校規落實「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圖書資訊處 

網路應用組 

五、 感謝各單位配合並提供宣導成果，大部分單位皆已完成本學年度智

慧財產權之計畫執行與宣導，近期已規劃辦理相關活動之單位，惠

請於 109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三)前辦理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俾利本

處彙整報部。 

【研發長提問】 

有關廠商提供授課教師的課堂簡報資料，檔案是否可直接上傳本校 ee-

learning 平台，且僅上傳至授課班級供課堂解說或讓學生參考？ 

【圖資處回覆】 

建議廠商提供授課教師的課堂簡報資料仍需先取得作者或出版社的授

權許可，始得為之。上述相關 Q&A業已公告至本校 ee-learning 平台網

站首頁/公告/「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與「不得非法影印」，請參閱下

圖一與圖二。 

 
圖一 本校 ee-learning 平台網站首頁公告 

請點選 

javascript:displayContent(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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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來源：台灣國際圖書業交流協會 

圖二 教科書教學資源使用規範 

【研發長提問】 

學生上課錄音(影)或筆記是否需經授課老師同意？ 

【圖資處回覆】 

1. 講者演講內容或是教師(包含學校、補習班等)的上課內容等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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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著作」，是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將老師口述的講課內容予

以錄音(影)是重製的行為，而重製是著作人專有的權利，所以如有

錄音(影)等需求，都要先徵求講者或是教師的同意。點頭或口頭同

意皆無不可。 

2. 節錄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工具資源/著作權 FAQ/著作權 Q&A：

另外默示的同意也是同意。按一般社會慣例來說，老師講課常常會

允許甚至要求學生作筆記，所以可以認為老師講課是屬於默示同意

學生做筆記、錄音或錄影的，除非老師明白表示不同意。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單位：圖書資訊處 

案    由：確認「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校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

行小組」宣導成果表與活動紀錄表，詳如附件，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各單位業依「108學年度第2學期本校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

及執行小組」宣導計畫表於本學期執行規畫期程，表單於109年

5月14日以電子郵寄方式發送相關單位填報，並於6月1日由本處

彙整完畢。 

二、 宣導成果表與活動紀錄表，如附件3與附件4。 

決   議：請預計辦理活動之單位於 109年 7月 15日(星期三)前完成後

提供活動紀錄表並回覆圖書資訊處承辦同仁彙整資料，其餘照

案通過。 

 

【提案二】                                       單位：圖書資訊處 

案    由：確認「108 學年度本校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               

評表，詳如說明，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教育部108年10月16日臺教高通字第1080151141號函與109

年4月17日臺教高通字第1090054919號函辦理。本校需填妥自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np-468-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np-469-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np-470-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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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表後連同佐證資料（1式3份，雙面列印）及電子檔光碟（1式

1份）並加蓋學校印信後，於109年7月31日（星期五）前，以正

式公文函報教育部。 

二、 表單於109年5月14日以電子郵寄方式發送相關單位填報，並於

6月1日由本處彙整完畢。 

三、 自評表如附件5。 

決   議：請預計辦理活動之單位於 109年 7月 15日(星期三)前完成後

提供活動紀錄表並回覆圖書資訊處承辦同仁彙整資料，其餘照

案通過。 

 

【提案三】                                       單位：圖書資訊處 

案    由：確認「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校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               

行小組」宣導計畫表，詳如說明，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表單業於109年5月14日以電子郵寄方式發送相關單位填報下學

期宣導規劃及活動，並於6月1日由本處彙整完畢。 

二、 宣導計畫表如附件6。 

決   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上午 11 時 0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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